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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同立法模式
保护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

“广义上来讲，嘉陵江（包含渠江、
涪江）是四川省内跨市州最多的河流。
2019年，省政研规划院接到了立法任务
后，我就开始全程参与。”7 月 21 日，四
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法治与标
准研究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张璐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从时间上来说，立法是一个持久战，从
确定立法计划起，一般都会经历两年的
时间。我们其中一个目的，是解决嘉陵
江目前仍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管理
的碎片化，当存在尾矿泄漏风险时，上
下游如果没有及时的信息沟通和监测
预警机制，势必对下游的环境安全造成
威胁。”

“在接到立法任务时，我们成立了由
法律、技术知识背景人员组成的起草专
班，这是立法工作走出的第一步。搜集
资料时，我们收集了三十多万字的流域
现状资料，汇编了近百万字的法律政策
并动态更新，为立法打下了基础。”张璐
回顾立法过程时对记者说。

2020年9月和12月，两省市人大和
生态环境等部门进行了多次联合实地调
研，为制定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草案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由于重庆市去年7月已出台《重庆
市水污染防治条例》，所以这次针对嘉
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双方探索
了一条新的协同立法模式。结合两省
市实际，四川将以‘条例’的形式出台，
重庆将以‘决定’的形式出台。目前《四

川省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已
通过一审，预计将会在今年底出台。”张
璐说。

防范跨界污染风险
打破流域治理行政壁垒

张璐告诉记者，立法过程中，针对流
域“整体性保护不足、环境风险隐患多、
绿色发展相对不足、跨界协调碎片化”的
四大问题，从各方面都做出了细化规定。

针对流域“整体性保护不足”的情
况，张璐说：“实际上嘉陵江的干流水质
是较好的，长期保持在Ⅱ类优良水体，但
是部分支流存在水质不达标的情况。条
例的内容并不只局限于‘管水’，而是考
虑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个流域生态

的系统保护。”
解决环境风险隐患、保障饮水安全

也是此次立法的重要任务。“这次立法我
们必须解决输入型污染之痛，防范跨界
污染风险，不仅要保障两岸市民的饮水
安全，也要防止沿江的生态系统遭到连
带破坏。”张璐说，由于沿江分布着一些
工矿企业，这类企业往往用水耗量很大，
会影响占用生活、农业用水，“通过本次
立法，我们将以规划引领，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嘉陵江流域绿色
发展。”

“当产生尾矿泄漏风险时，上下游
如果没有监测预警机制，没有及时的
信息沟通，势必对下游的环境安全造
成威胁。打击非法采砂行为时，当发

生非法采砂船舶向另一方水域逃窜的
情况时，非法采砂发生地一方如何迅
速、方便地追击查处？”谈到跨界协调
碎片化的问题，张璐举了这样两个生
动的事例，“加强流域治理，必须打破
行政壁垒！”

设立“区域协作”专章
统一流域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近年来，川渝两地在嘉陵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嘉
陵江干流出川入渝和重庆入长江断面
水质均为Ⅱ类。但两地发展水平存在
差异，流域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
烈，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越
来越突出。”

早在今年 5 月，四川省第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省人大城
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梁
伟华就对制定《四川省嘉陵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的必要性作了解读，“制
定《条例》，通过立法协调各方利益，事关
流域沿岸人民福祉，不仅是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和‘两山’理论的实际举
措，也是实现流域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迫切需要。”

据悉，围绕跨省市协同立法保护嘉
陵江流域生态环境，《条例》特别设立了

“区域协作”专章，以联席会议制度和联
合河湖长制为抓手，从规划、污染防治、
应急、执法、司法、信息共享、生态补偿以
及监督等方面，规定了与重庆市的协同
机制、方式和内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笑见习记者 杨澜

2020年9月15日，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川渝协同立法座谈会在阆中召开。
（资料图片）

尾矿泄漏及时预警，跨省打击违法采砂

川渝两地人大协同立法
保护嘉陵江流域水生态环境

长江有一条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作为
川渝两地共界河流，干流全长1345千米、流域
面积3.92万平方千米——这条河流的名字叫
做嘉陵江。嘉陵江风景秀丽、人文名胜景观

丰富，多年以来，在灌溉、发电、航运、水产等
诸多方面惠及了沿江两岸的市民。

从2019年开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和重
庆市人大常委会，将嘉陵江流域的立法保护

纳入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要任
务，在信息协同、生态补偿协同、水污染协同
治理、资源协同开发利用等多个方面着手立
法工作。

作为四川与重庆开展的第一个协同
立法项目，川渝两省市的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已于7月1日同步实施。

“在条例起草的过程中，川渝两地人
大的承办人留有彼此的联络方式，除了
电话联络外，也会通过微信和QQ群沟通
交流，次数多得数不清，很频繁。”

“第一次和重庆人大跨省市的协同
立法合作，就像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立法
班子。”

“川渝两地的市场环境本身就有很
多相似的地方，这使我们的合作很顺利，
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优化两地
营商环境，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建设。”

7月21日，全程参与《四川省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起草工
作的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
处相关负责人张学美，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讲述《条例》起草、
调研、论证过程时，感触良多。

促进四川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2020 年 1 月 3 日，习近平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
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一
年多来，川渝两地持续深化工作落实、共
建经济圈，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2018年6月，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在审议通过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
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
出了制定优化营商环境地方性法规的要
求后，省人大常委会将其列为《四川省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

《条例》作为四川与重庆开展的第一
个立法协同项目，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部
署，也是全面落实四川重庆党政联席会
议精神的重要举措。

同时，《条例》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

管服”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精
神和四川省好的经验做法固定下来，对
于引领、规范和促进四川营商环境的持
续改善，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全面推动四川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立法班子线上线下思想碰撞

“就像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立法工作
班子一样。”张学美以这样的比喻来形容
与重庆人大协作起草《条例》的过程，“双
方人大成立了工作专班后，就开始加强
了在起草、调研、论证等各个环节的协同
合作。”

用张学美的话来说，双方沟通的次
数“多到数不清”。除了电话联络，川渝
两地法制委、法工委的工作人员也建立
了微信和QQ群，以便进行即时交流。

除了“经常沟通”，两地人大工作人
员还会“阶段性开会”，进行线下的“思想
碰撞”。2020年8月、2021年2月，双方
在成都、重庆分别召开了营商环境协同

立法工作座谈会和营商环境协同立法工
作研讨会。

川渝立法目标一致各有特色

张学美介绍，川渝两省市的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这次和重庆人大的合作很顺利，我
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着一
致的目标，也就是优化两地营商环境、助
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具体到条例细节上，张学美说：“重
庆市被纳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备选
城市，国家层面给予了多项改革试点和
授权，因为这些原因，重庆市优化营商环
境的条例中，关于破产和司法方面的内
容，会比我省的《条例》更深更细一些。
同时，我省《条例》将实践中一些很好的
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规，比如‘好差评’
制度，以及建立‘天府通办’掌上服务平
台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笑见习记者 杨澜

“立法过程中，川渝人大联系次数多到数不清”
揭秘《川渝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炉背后的故事


